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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下稱客委會)
籌設成立全國性客家廣播電台：講客廣播
電台，預計於6/23
正式開播。此一全國性客家廣播電台之籌設，從倡議至今將近十年，如今順利開播，對於少數族
群之媒體近用權，以及保存客家文化等，有指標性的意義。

然而自講客廣播電台於2016年底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NCC)
申請籌設以來，部分學者與某些在野黨就不斷質疑，客委會之籌設申請，違背「黨政軍退出媒體
」之精神，政府將藉此控制媒體影響輿
論。雖然客委會與NCC
不斷重申一切符合現行法規。實際上，各界對於「黨政軍退出媒體」之想像不同，部分學者與在
野黨可能對現行廣電三法之黨政軍條款有些誤解。本文即整理講客廣播電台之籌設與黨政軍條款
之法律問題，並整理各界相關之質疑與倡議，供各界酌參。

壹、黨政軍條款之現行法規定

一、「公營[1]」與「民營」廣播電視事業之區分

黨政軍退出媒體運動，自1990年代發起，於2003
年起陸續完成立法，明文規定於廣電三法中。然
而，細繹廣電三法，可以發現廣電三法的規定還是略有不同。其中之一，廣播電視法之黨政軍條
款區分「公營」與「民營」廣播電視的概念，更是衛星廣播電視法與有線廣播電視法所無。

廣播電視法第5-1條第一項規定：「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
接投資民營廣播、電視事業。」同條第二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政府、政黨不得捐助成
立民營廣播、電視事業。」依前二條項之規定，廣播電視法中關於黨政軍退出媒體之規定，原則
上僅限制於「民營」廣播電視事業，至於「公營」廣播電視事業，則非黨政軍條款之限制範圍。

廣播電
視法區分「民
營」與「公營」廣播電視事
業之管制方式，則未見於衛星廣播電視法[2]與有線廣播電視法[3]
。至於「公營」廣播電視事業之定義，依廣播電視法第5條第一項前段：「政府為特定目的，以
政府名義所設立者，為公營廣播、電視事業。」

也就是說，雖然廣電三法之黨政軍條款，立法精神都是「黨政軍退出媒體」，廣播電視法還是允
許政府可以用政府名義成立「公營」廣播電視事業，但是並不准許政府設立「公營」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或是「公營」有線電視系統。

而廣播
電視法之黨政
軍條款排除「公營」廣播電
視事業之限制，也並不是近日才發生，從2003
年起之立法，就一直維持相同的立法體例，或許是在立法之時，既有存在許多公營電台仍負擔一
定之公共行政任務，並且考量民營廣播事業大量釋照後，政府影響廣播言論市場之可能較小，而
有意排除對「公營」廣播事業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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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未籌設講客廣播電台前，既有之「公營」廣播電台早已存之有年，這些「公營廣播電台
多被賦與公共行政任務，而繼續經營，例如：警政署為治安與交通而經營之警察廣播電台、國防
部為國防與服務軍眷而經營之漢聲廣播電台、教育部為教育而經營之教育廣播電台、台北市政府
與高雄市政府為市政而經營之台北廣播電台與高雄廣播電台。

上述廣播電視法之規定，並未讓黨政軍「全面」退出媒體，時至今日雖然仍有學者持續反對，呼
籲修法將公營廣播事業納入規範，但現存既有之公營廣播事業，經營上到也還算謹守分寸，鮮少
被認為是政府控制言論之工具。

講客廣播
電台即是依廣播電
視法第5條之規定所成立之廣播電台，
並不違反廣播電視法第5-1條
第一、二項之規定，同時也並非行政體例之創新，只是循既存之先例而籌設成立之廣播電台。

二、特別法排除黨政軍條款之限制

除前述區分公營、民營廣播事業之規定
外，廣播電視法第5-1
條第二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政府、政黨不得捐助成立民營廣播、電視事業。」意即，
法律另有規定時，政府即得捐助成立民營廣播、電視事業。類似之立法例，亦可見於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5條第二項，而有線廣播電視法則無此規定。

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
近日亦在籌設成立全國性原
住民族廣播電台，即是依照廣播電視法第5-1
條第二項規定而成立。原住民族委員會依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
條規定：「政府應保障原住民族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規
劃
辦理
原住民族
專屬及使用族語之
傳播媒介與機構。」依法捐助成立原
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下稱原文會)
，並依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4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原住民族廣播、電視專屬頻道之規劃、製播、經營及普及服務。」原文
會即依前開二法，向NCC申請成立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特別法排除
黨政軍條款之限制，也
非近日原民會所獨創，設立多時之原住民族電
視台[4]，就是由原文會依照前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2
條、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4條第一項第一款所成立之衛星廣播電視台。

關於前二段黨政軍條款之排除規定，整理如下表所示。

 廣播電視法 衛星廣播電視法 有線廣播電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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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軍條款 第5-1條以下 第5條以下 第10條以下
投資 僅禁止投資民營廣播電視

，得投資公營廣播電視
一律禁止投資 一律禁止投資

設立公營廣播電視 可 禁止 禁止
捐助成立 另有法律規定時，得為之 另有法律規定時，得為

之
禁止

三、講客廣播電台之規劃

講客廣播電台之成立，如前述，是依照廣播
電視法第5條設立之「公營」廣播電台。並未違反現行黨政軍條款之規定。

而2017年6月15
日，行政院會議審議通過客家基本法修正草案，未來將成立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負責客家電視
台、講客廣播電台及相關客家出版物。也就是說，未來客家廣播電台將從公營廣播電台，轉型依
法律得捐助成立之民營廣播電台，依照廣播電視法第5-1條第二項之規定，亦未違反黨政軍條款。

意即，無論是現行的規劃，或是未來之規劃，講客廣播電台之籌設，完全符合現行法之規定，不
但未違反黨政軍條款之規定，也非獨創之行政先例。在野黨批評客委會此舉違反黨政軍條款，或
為政府控制言論之舉，有失公允。至於學者或民間團體之質疑，則另涉及「公共媒體」之規劃問
題。

 現在 未來
性質 公營廣播電台 民營廣播電台
法源 廣播電視法第5條 客家基本法、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設置條例
公共媒體 非 非，但公共電視法修法後，可能併入公廣集團

貳、黨政軍條款與公共媒體之倡議

一、公共媒體

我國獨立性之公共媒體，始於公共電視，並經過多次整合後，已形成公廣集團，旗下擁有公視、
華視、客家電視台等。依照公共電視法之規定，雖然政府每年應編列預算供公視作為經營經費，
但公共
電視法對政府
經費來源之規定，係以政府
編列預算之「捐贈」，不但不受預算法第25
條第一項之限制，政府亦無法實質干預公視之經營。立法院亦僅得組成公視董事審查委員會，遴
選同意由行政院提名之董監事人選，除此之外，無法介入公視之經營。也因此，近來有某立委對
公視製作節目有意見，欲於立法院召開公聽會時，公視董事會即發表聲明，以公視並非政府機關
，且無法源基礎，而拒絕召開公聽會。可見公視經營之獨立性。

前開公營廣播電視雖然符合廣播電視法之規定，未違反黨政軍條款，但現實上政府難免仍有影響
、控制廣播電視經營之可能。學者之理想即認為，政府即便為特定行政目的而欲成立廣播電視事
業，也不應該成立「公營」廣播電視事業，而應成立「獨立性」之「公共媒體」，以另有法律規
定之民營廣播電視事業處理之。例如現行之客家電視台，即是依客家基本法成立之衛星廣播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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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且納入公廣集團經營之公共媒體。

二、黨政軍退出媒體之理想與現行法之落差

學者倡議之黨政軍退出媒體，是黨政軍「全面」退出媒體，然而，現行廣電三法下的黨政軍條款
，則是妥協下之規定。允許既有之公營廣播電視繼續存在，同時以「另有法律特別規定」例外排
除適用黨政軍條款。此即是學者與行政機關最大之意見分歧。

學者之倡議，並非全然無理，只是若考量讓既有的公營廣播電台能繼續經營，並達成黨政軍「全
面」退出媒體，必須仰賴兩個要件：第一、立法院修法，全面排除黨政軍經營媒體之可能；第二
、公共電視法修法，將既有公營廣播電台納入公廣集團。然而，此二要件均仰賴立法院之配合，
修法之日，遙遙無期。現實上也不可能期待講客廣播電台之籌設捨棄既有可行之法律途徑，而暫
緩等待立法院之修法，不但會讓講客廣播電台之籌設繼續延宕，也涉及預定指配予講客廣播電台
之頻率收回歸劃。

再者，或有論者認為，客委會籌設講客廣播電台，是政府為控制言論與操縱媒體之手段。然而，
講
客廣
播電台之
籌設，並非法例上
之新設，既存之眾多公營廣播電台，
均係適用廣播電視法第5
條之規定而經營，卻少見論者批評既存之公營廣播電台為政府控指言論與操縱媒體之手段，卻獨
論講客廣播電台為控制言論與操縱媒體。既然警廣、漢聲等眾公營廣播電台能持續存在經營，並
且排除政府之不當干預，講客廣播電台尚未開播，即貿然以設立公營廣播電台有害言論自由而反
對，對於客家族群之媒體近用權利，並不公允。

況且，公營廣播電台之成立，依照廣
播事業設立許可辦法第47-1
條規定，應有法律依據，即以立法權限制行政權任意成立公營廣播電台之可能；公營廣播電台之
預算，亦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即便未如公共電視之獨立，也非行政權得恣意操弄，尚受立法院
與社會各界持續監督檢驗。應非政府得以控制言論或操縱媒體之工具。

三、講客廣播電台與公廣集團

黨政軍退出媒體，絕對是各界都接受且認同之價值，然而因為公共媒體之建置尚未完善，黨政軍
條款有相當之妥協性，允許公營廣播電視之存在。學者或有倡議，講客廣播電台之成立，應納入
公廣集團，參考客家電視台之營運。

然而，講客廣播電台納入公廣集團，現實上存在兩大問題，第一是公共電視法僅規範經營公共電
視台，尚未納入廣播電台之經營。第二是公共電視法目前對族群傳播並未設有相關保障之規定，
客委會擔心一旦納入公廣集團，人事、經費上均無自主性，對於族群傳播之保障不足。

因此，即便學者倡議講客廣播電台應由公廣集團籌設經營，現行法並不可行。因此講客廣播電台
之籌設，客委會仍規劃以公營廣播電台之方式設立。納入公廣集團成為公共媒體之理念雖好，現
實上不可行，若期待公共電視法修法後再以公共媒體之方式籌設講客廣播電台，未來時程難以預
期，客家族群之媒體近用權利與文化傳承保存，可能會再被漠視。若未來公共電視法能順利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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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能樂見公營廣播電台納入公廣集團經營，成為真正之公共媒體。

參、結論

講客廣播電台之籌設，無論是現在以公營廣播電台設立，或是未來規劃以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之
方式轉型成民營廣播電台，均合於廣播電視法之規定，並未違反黨政軍條款之規定。

而在野黨或部份論者批評講客廣播電台為政府控制言論與操縱媒體所涉，則忽略既存已有眾多公
營廣播電台，並未有政府控制言論或操縱媒體之事。同時也忽略客家族群之媒體近用權利，與客
家文化推廣與保存之重要性。

黨政軍條款之規定，或許尚有修正之空間，但仍仰賴立法院之修法。公營廣播電台納入公廣集團
，雖然能更確保經營之獨立性，並且成為公共媒體，但現行公共電視法並未納入廣播電台之經營
，同時對於族群廣播之保障或有不足，也須仰賴立法院修正公共電視法，並與相關機關討論溝通
。

講客廣播電台之成立，或許未全然符合學者之理念，卻也是參考既存公營廣播之經營，並依廣播
電視法等相關現行法所應然之規劃。講客廣播電台之倡議至今，已經十年有餘，即便客家族群對
於講客廣播電台有迫切的需要，過去威權政府之記憶，或許讓學者與民眾對於公營廣播存有相當
之不信任。然而，若因公共電視法之不足與修法難以預期，繼續推延講客廣播電台之籌設時間，
對於客家族群過於不公。既然講客廣播電台之籌設均合於現行法之規定，何妨與其他公營廣播電
台平等視之，接受各界之監督與檢視。而公共電視法的不足，就交由立法院來檢討修法，就別讓
講客廣播電台來背負原罪了。

[1]此「公營」之概念為廣播電視法第5
條第一項明訂，與「公共性媒體」之定義不同，後將論及「公共性媒體」。

[2]衛星廣播電視法第5
條第一項規定：「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同條第二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政府、政黨不得捐助成立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

[3]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0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政府、政黨、其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不得直接、間接投資系統
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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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住民族電視台乃依衛星廣播電視法所成立之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僅係委託公共電視發射無線電
波，故外界常誤認原住民族電視台為無線廣播電視事業。

作者  李祖韌  為國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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